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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装监控又震楼 邻居有家不能归
法院判决拆除监控并赔偿邻居6万元租金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我们被逼得有家不

能归， 在外租房度日。” 市民李先

生气愤地说。 因为邻里矛盾， 邻居

陈先生不但安装了 4 个摄像头直对

李先生家， 而且还使用震楼器制造

噪音。 无奈之下， 李先生将陈先生

告上了法院， 要求其拆除摄像头并

赔偿自己 10 个月的租金损失。 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 日前

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决。

李先生和陈先生原来是上下楼

的邻居 ， 因为公共楼道通风等问

题， 双方素有积怨， 也由此开始了

长达数年的诉讼拉锯战 。 李先生

说 ， 陈先生在三楼多处安装摄像

头， 镜头对着他的卧室、 淋浴房拍

摄， 严重侵犯他的隐私。 为此， 他

多次与陈先生协调， 陈先生均拒绝

配合还将他打伤。 他报警后， 警察

上门交涉 ， 陈先生虽口头表态答

应， 但事后又重新安装摄像头， 并

在自己家里安装震楼器制造噪音，

遭到多次居民报警投诉， 警方也已

对事件立案 。 后该纠纷被新闻报

导， 陈先生迫于舆论压力未继续使

用震楼器。 李先生表示， 陈先生使

用震楼器 24 小时制造噪音长达 10

个月有余， 因不堪忍受噪音， 他与

家人不得不在外另行租房。 为此，

他起诉陈先生 ， 要求其拆除摄像

头 ， 并赔偿他的租金损失 6 ?余

元。

而陈先生则表示， 李先生曾因

公共楼道窗户通风问题将他打伤，

他安装摄像头是为了维护自身权利

调查取证。 他坚称自己从未安装震

楼器。 陈先生认为， 事发后李先生

也并未搬离原房屋， 所以他的实际

损失并不存在， 因此不同意李先生

的诉讼请求。

审理中， 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

科学研究院对李先生家室内夜间噪

声是否超标进行了鉴定 ， 结论为

其客厅 、 主卧 、 次卧的噪音数值

均超过限值 。 通过报警记录 、 立

案回执单 、 照片 、 居委主任谈话

笔录 、 微信聊天记录 、 租房合同

及原 、 被告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

佐证 ， 法院认为 ， 陈先生于外墙

外及楼道处安装多处摄像装置 ，

已严重侵害了李先生隐私 ， 现李

先生据此要求拆除摄像装置之请

求， 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关

于租金损失问题， 司法鉴定认定涉

案房屋确存在噪音问题， 已严重影

响业主的正常居住使用。 经法院走

访小区业主及居委会， 后确认该噪

音由陈先生恶意在自家房屋内安装

震楼器产生， 因此陈先生理应承担

赔偿责任。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陈先

生拆除 4 处摄像头， 并赔偿李先生

租金 6 ?余元。

陈先生对于该判决不服， 提出

了上诉。 陈先生表示， 自己安装摄

像头是为收集李先生故意违反刑事

和解协议的证据， 且摄像头仅针对

公共区域而不侵犯李先生的隐私；

也无任何证据证明所谓的噪音已到

李先生不得不搬离的程度， 他涉嫌

虚假诉讼。

最终， 二审法院认为， 陈先生安

装多处摄像装置， 已严重侵害李先生

的隐私， 给其生活造成妨害， 故一审

法院判决拆除上述摄像装置， 于法有

据。 陈先生关于摄像头用于取证而有

权安装等抗辩意见， 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难以支持。 根据查明的事实， 陈

先生在室内安装震楼器， 导致系争房

屋产生噪音， 李先生因噪音问题而搬

离。 同时， 根据鉴定意见， 系争房屋

确实存在噪音问题， 且已达到严重影

响业主的正常居住使用的程度， 故李

先生要求陈先生赔偿侵权期间系争房

屋的租金损失 ， 于法有据 ， 应予支

持。 陈先生虽辩称其从未安装过震楼

器， 但该意见与案件查明的事实不

符， 法院不予采纳。 据此， 二审法院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女子在下坡段骑行途中意外

撞上反光锥形筒 （将军帽） 不幸

身亡， 悲痛?分的家属认为施工

方未做好防护措施， 应对该事故

负主要责任， 因协商不成，最终诉

至法院。 近日，闵行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

死者与施工方对事故承担同等责

任，最终一审判决，施工方按 50%

比例赔偿死者家属近 80 ?元。

交通事故酿惨剧，赔

偿金协商不成

去年 7 月 21 日中午， 许某骑

自行车沿闵行区虹梅路由南向北

驶入虹梅路地道， 经下坡段至被

告施工区域时， 与地道内被告放

置在路边的反光锥形筒相撞， 致

其倒地受伤。 事发后， 许某被送

医院抢救， 于 7 月 23 日死亡。

事后， 闵行公安分局交通警

察支队对该起事故出具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 认为： 许某驾驶自

行车由南向北驶入虹梅路地道施

工区域， 未按照交通标志下车推

行， 以致行驶中车辆碰撞路侧锥

形筒后倒地， 其行为与事故的发

生有因果关系， 其驾驶自行车未

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 违反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之规定， 在事故中有过错。

施工公司在虹梅路地道内施

工影响交通安全， 未征得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其行为

与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 其行

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 之规定， 在事故中

有过错。 本起事故是双方当事人

的过错所导致， 且双方的行为对

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

程度相当， 故双方均承担事故同

等责任。 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

队维持了原认定结果。

许某的家属认为， 被告不仅

违法施工 ， 且未做好防护措施 ，

未在地道下坡入口处设立施工告

知和防护措施， 应承担主要责任。

双方经协商未果， 于是起诉。

庭审中， 施工方辩称， 事故

系单车事故。 事发地道属于禁止

自行车骑行区域， 许某违反下车

推行的交通禁令在事发地道内骑

行，且车速过快致撞到被告设置的

过道禁行标记上倒地死亡，主要责

任应由许某承担。交警部门认定该

公司“占用道路未申报”承担同等

责任不公平，该公司未占用通道影

响通行，仅在粉刷地下通道一侧墙

体；即使未申报，也属行政处理范

围，与许某因违法通行而产生后果

无直接因果关系。 另外，该公司已

尽安全警示义务，在地道入口及施

工区域附近已设置禁行标志“将军

帽”，提醒行人注意。 综上，该公司

认为其对事故不应负同等责任，从

道义角度愿承担10%的责任。

法院： 双方行为各有

过错承担同等责任

法院认为， 被告公司在有非

机动车和行人通行的地道内进行

墙体施工 ， 显然影响交通安全 ，

而且被告施工地点位于入口坡道

终点处， 非机动车沿坡道下行至

施工区域， 由于惯性会产生一定

的速度， 但被告未注意此安全隐

患， 未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

方向的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

全警示标志， 其在坡道终点的施

工地点放置锥形筒， 不仅未起到

安全警示作用， 反而成为构成安

全隐患的路障 ， 因此法院认为 ，

被告对作为安全警示标志的锥形

筒放置不当的行为具有过错。 另

外， 被告在施工作业前未依法征

得公安机关同意， 导致缺失了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施工作业

期间交通安全的监督检查以及对

此期间道路交通秩序的维护， 也

增加了事发地道的安全隐患。

据此， 法院认为， 被告公司

的行为与本案事故的发生具有因

果关系， 其行为具有过错，应当承

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反观事

故受害者许某，事发地道入口处设

置有明显的“下车推行”禁令标志，

且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

应知晓骑车下坡道难以把控速度，

极具危险性，然其无视交通禁令标

志，未对自身安全尽到谨慎注意义

务， 仍骑行自行车驶入地道下坡

段，致撞上锥形筒酿成事故，故许

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亦具

有过错， 亦应承担责任。 双方的

过错程度相当， 故法院认同公安

机关作出的许某及被告公司均对

事故承担同等责任的认定。 据此

作出上述判决。

骑行途中撞上“将军帽”身亡

家属索赔上百万 法院判死者与施工方承担同等责任

父母离异 爸爸去世 孩子可以拒绝跟妈妈吗？
松江法院判决不改变抚养、监护状态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蔡臖 王艳萍

本报讯 父母离异后， 小俊被

判归爸爸抚养。 不料， 一年后， 爸

爸因病去世。 妈妈将祖父母起诉到

法院， 要求小俊由自己抚养， 年满

8 周岁的小俊强烈反对。 日前， 松

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 判

决不改变小俊的抚养、 监护状态。

吴先生与金女士结婚并生下儿

子小俊。 由于吴先生常年在外地工

作， 小俊出生才两年夫妻便感情破

裂分居， 从此小俊跟随祖父母一起

生活。 几年后金女士起诉与吴先生

离婚， 小俊被判归吴先生抚养。

一年后， 吴先生因重病不幸去

世。 8 岁的小俊还未从失去父亲的

悲痛中走出来， 一场新的诉讼又开

始了。 金女士将祖父母老吴夫妇诉

至法院， 要求小俊由自己抚养。

作为一名母亲， 金女士身体健

康、 收入稳定， 在孩子父亲去世的

情况下， 金女士要求抚养孩子， 本

无可厚非。 况且老吴夫妇确实年事

已高， 身体欠佳， 并不适合照顾小

俊。 但老吴夫妇辩称， 因小俊自己

不愿与金女士共同生活， 他们才无

法同意金女士的诉请。 在金女士起

诉前， 他们曾将小俊交由金女士带

回家， 才三天， 小俊就逃了回来。

由于小俊已满 8 周岁， 负责本

案的蔡法官多次找小俊本人谈话，

发现小俊态度一直非常坚决， 拒绝

和母亲一起生活， 也拒绝接受蔡法

官提出的调解方案。小俊说，金女士

从小对自己疏于关心， 与父亲分居

后也极少来看望他，一来就吵架。小

俊那次跟金女士回去后被反锁在家

无法上学，导致他情绪激动，差点轻

生，这才逃回祖父母家。

为有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蔡

法官来到小俊学校、 居委会及心理

医生处调查走访。 班主任表示平时

与小俊父亲 、 祖母 、 姑妈联系较

多， 母亲难得来校， 小俊明确表达

过要跟祖父母一起生活的意愿。 心

理医生则表示小俊父亲去世后， 小

俊情绪很差， 由于母亲的起诉， 小

俊的心理状况更加不理想， 已进行

多次心理疏导 。 他们从专业角度出

发， 建议不要轻易改变抚养现状。

在深入了解小俊的真实意愿和抚

养现状等事实后，法院认为：其一，小

俊自幼随父亲、祖父母共同生活，感情

深厚、生活稳定，姑母一家也对他疼爱

有加。其二，在离婚和抚养权两次诉讼

中， 小俊多次表示希望与父亲、 祖父

母，而非母亲共同生活的意愿。 其三，

小俊由于丧父、 诉讼等原因情绪状态

不稳定。 因此不改变抚养、监护状态，

延续生活环境， 既有利于他的生活和

学习，也有利于他情绪的稳定，目前的

生活状态更有利于小俊成长。

最终， 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

原则出发， 同时也考虑到已年满 8 周

岁子女的真实意愿， 法院驳回了金女

士的诉讼请求。

在判决书中， 法官语重心长地写

道：金女士作为孩子的母亲，平时应积

极、主动关心孩子，多沟通，培养与孩

子间的感情， 待今后建立起一定的感

情基础，金女士仍可直接抚养孩子。

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 该判决

已生效。 （文中均为化名）

劣迹前夫凭房产抢到儿子抚养权
法院二审改判支持母亲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又是打骂拘禁妻子，

又是自己烧炭寻死未果， 曾某在与

前妻王某婚姻存续期间可谓劣迹斑

斑。 但这样一个男人，竟打出“房产

牌”，获一审法院支持赢得了孩子的

抚养权。近日，上海一中院在二审时

认为，曾某存在思想偏激、行为极端

的情形， 出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原则，改判由母亲抚养儿子。

2013 年 11 月， 曾某与王某生

育一子曾甲 。 后双方时常发生矛

盾。 2019 年 11 月， 王某报警称其

因家庭纠纷被曾某殴打致伤， 曾某

因此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 同年

12 月 ， 曾某 、 王某再生争执后 ，

曾某在私家车内烧炭企图自杀， 经

王某报警后救回。 之后， 王某再次

因在家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报警。

后王某起诉要求离婚， 并要求

曾甲随自己共同生活 。 一审审理

中， 曾某父亲向法院出具书面承诺

书， 承诺若曾甲抚养权归曾某， 其

名下位于上海市的房屋曾甲可以一

直居住使用， 并且其同意将该房屋

部分房产份额赠与曾甲。 曾某也承

诺如果曾甲抚养权归自己， 不要求

王某支付抚养费。

一审法院认为， 结合曾某、 王

某双方现有条件， 考虑到曾甲目前

年龄尚幼， 以有利于维持子女的生

活状态和习惯为原则， 曾甲由曾某

抚养为妥， 遂判决曾甲随曾某共同

生活。 王某不服提起上诉。

上海一中院认为， 王某有固定

工作和稳定收入， 且其父母亦有协

助王某照顾曾甲的意愿和能力， 并

能为曾甲提供稳定的住处。 反观曾

某， 其在婚姻存续期间曾多次对王

某实施家庭暴力， 并且因此受到行

政处罚， 其亦于夫妻发生矛盾时有

过自杀的行为。 曾某以上行为体现

出其存在思想偏激、 行为极端的情

形， 且不能正确处理家庭矛盾和夫

妻关系。 另一方面， 如曾甲随王某

共同生活也不会影响到子女稳定的

生活环境。 据此， 上海一中院改判

曾甲随王某共同生活。

上海一中院表示， 与未成年子女

有关的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父母之

间、 父或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 无论

是否是直接受害者， 发生在家庭内的

暴力行为均会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

康造成严重危害。 因此在确定未成年

人直接抚养权时， 应将一方实施家庭

暴力的情形作为负面因素予以考量。

最高人民法院在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

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 (?事部分) ?

要》 中明确 ： 在审理婚姻家庭案件

中， 应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特别是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 从

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

对于实施家庭暴力的父母一方， 一般

不宜判决其直接抚养未成年人。 人民

法院在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发现存在

家庭暴力情形的， 对于直接抚养权的

确定， 应本着对家庭暴力零容忍和对

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的原则， 依法

作出公正裁判。 让未成年人感受到司

法的温暖， 远离家庭暴力和其他严重

危害家庭成员的恶行。


